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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佈
須予披露交易

(1) 視作出售股權；及
(2) 授出股份購回選擇權

謹請參閱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六日之公佈（「該
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視作出售江蘇興達股權及Faith Maple授出股份購回選擇權。除文義另
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佈乃旨在提供有關成山集團及嘉興建信宸玥擁有權的補充資料。

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、盡悉及確信：

(a) 成山集團由車宏志先生、李秀香女士（車宏志先生之配偶）、車寶臻先生及畢文靜女
士（車寶臻先生之配偶）（「車氏家族」）透過多個由車氏家族最終控制之實體直接或間
接控制。成山集團為浦林成山（開曼）控股有限公司（一間於聯交所上市之公司，股份
代號為1809）之控股股東；及

(b) 建信信託有限責任公司（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一間於聯交所及上海證券交易
所上市之公司，其股份代號分別為939及601939）之附屬公司）間接持有嘉興建信宸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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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%的股權。嘉興建信宸玥之普通合夥人為建信（北京）投資基金管理有限責任公司
（由建信信託有限責任公司控制）。

除以上所披露者外，該公佈所載之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，並就所有目的而言均繼續有
效。本公佈為該公佈之補充，應與該公佈一併閱讀。

承董事會命
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劉錦蘭

中國上海，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劉錦蘭先生、劉祥先生、陶進祥先生及張宇曉先生；獨立非
執行董事為顧福身先生、William John SHARP先生及許春華女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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